
心存侥幸超载拉人 当场被查受到处罚

超员隐患多
安全“挤”不得

5 月 19 日，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东胜区大队路勤潮脑梁中队在面包车
超员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中，在同一地
点查获两起面包车超员的违法行为，经民
警清点人数，发现这两辆车都是核载7人，
实载8人，超员1人。

后民警分别对驾驶人刘某、孙某进行
了批评教育，现场向其宣讲了车辆超员的
严重后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及《内蒙古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分别对驾驶人
刘某、孙某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

交警提示：“超员车”存在诸多安全隐
患，并非是“多一个小孩就不算超员”，也
不是“多挤一两个人就不会有事”，“挤一
挤”只会挤出危险。

（刘跃陆）

屡教不改三次酒驾
漠视法律受到严惩

5月1日晚，包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东
河大队开展夜查行动时，在对车辆进行逐一
排查的过程中，发现一名驾驶人神色慌张，
民警对其进行检查时闻到其身上散发出浓
烈的酒气，怀疑该驾驶人涉嫌饮酒驾驶，立
即对该驾驶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
为 69mg/100ml，小轿车驾驶人贾某某属于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民警在进一步核查贾某某身份信息及
所驾驶车辆信息时发现，这并不是贾某某第
一次酒驾，此前已有两次酒后驾驶的违法记
录：第一次饮酒驾车被查获是在2015年9月
14日；2019年8月29日，贾某某再次因酒后
驾驶机动车被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
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人贾某某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
法律底线，最终换来的是被警方处以行政拘
留9天、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处罚。 （温雅洁 王乔迪）

一次被查不知悔改
再次酒驾拘留七天

“5·20”，侯某竟过成了“5·29”。曾因
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的驾驶人侯某，5
月20日，因再次酒驾被吊销驾驶证。

当日 13 时 10 分许，赤峰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松山区大队安庆中队民警在元茂
隆村路段对过往的车辆例行检查时，发现
一辆蒙 D 号牌的小型轿车驾驶人侯某满
脸通红，身上散发着酒气。于是，民警对
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31.8mg/
100ml，驾 驶 人 侯 某 属 于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经进一步核查，民警发现侯某曾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元
宝山交管大队处罚。

至此，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对再次酒驾的
侯某给予行政拘留 7 日、并处罚款 2000
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徐海晨）

自认跑得够快 妄想逃避处罚
无证驾车，路遇交警查车弃车而逃，问

其原因说是着急去农场干活儿。5月4日10
时20分，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磴口县
大队执勤民警在辖区陕哈线32公里附近开
展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一辆黑色小
轿车行驶至距离执勤点大约40米处时突然
拐进了乡村小道，这一异常举动引起了执勤
民警的怀疑。

因熟悉辖区路况，执勤民警通过摸查寻

找，最终在村内找到了驾驶人潘某。经核查
发现，潘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无证
驾驶。原来，潘某驾驶着小型轿车准备去农
场干活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碰到前
方有交警检查，觉得只要自己跑得够快，就
能够逃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内蒙古
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磴口县
交管大队对潘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给予了罚款2000元的处
罚。

交警提示：着急干活儿并不是违法的托
词，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该厚植文明守法
意识，杜绝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遵守
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何瑞玲 刘泽）

一个没事一个伤 你说头盔戴不戴

近日，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正在临
河区如火如荼进行中，佩戴安全头盔也
成为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新风尚。不
过，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忘了，没
戴！”“太热，没戴！”“平时也不骑，没戴！”

“前面就到了，没戴！”有一部分人总抱有
一种侥幸、应付心理，认为戴安全头盔很
麻烦、不习惯，甚至觉得“影响形象”，然
而，当不戴安全头盔时遇到事故，后悔就
来不及了。

5 月 24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临河区
河套大街非机动车车道内，两辆电动自

行车发生碰撞引发了交通事故。
事发时，一名电动自行车车主未佩

戴安全头盔由河套大街非机动车道西向
东行驶，另一名电动自行车车主佩戴了
安全头盔由河套大街景观河小路口南向
东准备左转弯，在即将到达路口时，与由
西向东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面
对突如其来的“相遇”，两辆电动自行车
车主来不及反应，双双摔向地面。

其中佩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摔倒
后因为有头盔的保护，并无大碍；没有佩
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额头及面部出现明

显擦伤，在此次事故中，两位驾驶人倒地
时都是头部着地，但因其中一位佩戴了
安全头盔，所以成功地降低了自己受伤
的概率。

交警提示：关爱生命，从“头”做起，
佩戴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安全的保
护，也是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的体
现。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
做起，带好安全头盔，争做文明市民，携
手共建文明、安全、畅通的交通出行环
境。

（陈秀宇）

公告法院■ 2023年6月1日

星期四

责编：杨 乐

制版：申慧珍 5

连日来，阿拉善交警连续查获三辆面包
车超载拉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5月5日19时30分，阿拉善盟公安局交
管支队高新区大队民警在执勤中，发现一辆
小型面包车突然减速靠路边停了下来。执勤
民警觉得该车辆形迹可疑便进行例行检查，
该驾驶人神色紧张，略微摇下点车窗后说自
己绝对没有酒驾，民警感觉其中可能有猫
腻。当民警打开车门时，发现车内人头攒动，
坐的坐，蹲的蹲，8座的面包车内塞满了人和

工具，经现场清点后发现面包车竟然载了15
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第
三款的规定，民警对该驾驶人处以驾驶证记9
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5月3日早晨7时50分，高新区交管大队
在巡逻中发现一辆小型面包车里挤满了人，
经检查，民警发现该车辆核载5人，实载9人，

超过核定载人数。检查过程中，驾驶人竟说：
“你们上班咋这么早？”这名心存侥幸的驾驶
人受到了民警的批评教育，并告知超员的危
害，责令其立即转运车上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条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民警对该驾
驶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5 月 6 日 13 时许，高新区交管大队民警
巡逻至乌兰布和大道时，发现一辆面包车形
迹可疑，便示意车辆靠边停车。经检查，该车

核载7人，实载10人，超过核定载人数。据了
解，车上乘客都是附近工厂上班的工人，为了
方便图省事就挤在一辆小面包车里。民警发
现工人们都戴着安全帽，但是10个人挤在一
辆小面包车里，一旦发生危险，恐怕安全帽也
无法完全保护生命安全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条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民警对该驾
驶人处以驾驶证记 6 分，罚款 100 元的处
罚。 （屈惠玲 王煜）

无证醉驾营运货车 上路行驶险酿大祸
无证驾驶太大胆，酒后驾驶太猖狂，若

两者加在一起是险上加险，可让人想不到的
是，一男子不仅无证酒后驾驶甚至还驾驶重
型货车上路，差一点酿成大祸。

5月7日14时50分，鄂尔多斯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东胜区大队路勤罕台中队民警巡逻

至罕台镇罕刘线8公里处时，发现一辆红色重
型半挂牵引车横别在桥上动弹不得，情况十
分危险。当民警迅速跑到车前询问驾驶人情
况时，车内一股浓烈的酒味儿扑面而来。

正当民警要求该驾驶人出示驾驶证时，
刘某谎称自己已经是“老司机”了，只是忘记

带驾驶证了。后经调查，民警发现驾驶人刘
某体内酒精含量已达到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标准，且属于无证驾驶营运车。

目前，刘某的驾驶证已被吊销，该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刘跃陆）

早晨出门喝二两 涉嫌醉驾追刑责
在很多人看来，交警查酒驾一般都在晚

上，早上或下午可能是“安全时区”。其实不
然，这名驾驶人就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喝

“早酒”驾车上路，结果被查个正着。
5 月 2 日早上 7 时 55 分许，赤峰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松山区大队大庙中队民警在开
展交通违法整治时，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的

“蛇形走位”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随即拦截该

摩托车进行检查，当民警走近时，发现该驾
驶人神情慌张，不敢直面回答民警的问题。
尽管该驾驶人遮遮掩掩，民警还是闻到了其
身上散发的酒味儿，经过对该驾驶人呼气式
酒精测试，结果竟然为210mg/100ml，属于醉
酒后驾驶机动车。

经了解，驾驶人刘某准备外出干活，早
晨出门前喝了二两白酒“提神”，本以为这么

早交警不会查车，没想到刚出门不远就被交
警当场查获，让他后悔不已。民警现场进一
步核实该驾驶人的信息时发现，该驾驶人居
然是无证驾驶，刘某涉嫌醉驾、无牌、无证三
项交通违法行为。

驾驶人因醉酒驾驶将面临刑事处罚，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赵丹 刘群一）

事故现场事故现场。。


